2011年临安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疗救助政策问答

问：哪些人员可参加合作医疗？

答：1、本市户籍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大学生医保、异地医保的所有农民、居民均都可参加。

2、非本市户籍常居临安5年以上（包括5年）的僧人可参加合作医疗。

特注：已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包括自费缴纳的人员）、大学生医保、异地医保的人员均不属参合对象。如有重复参加，不能享受门诊及住院合作医疗补助，其合作医疗个人缴费部分不予退还。 

问：合作医疗筹资标准有何变化？ 

答：今年合作医疗人均筹资额为410元，即个人120元/人.年，中央、省、市各级财政为290元/人.年。低保、五保、在乡重点优抚对象、残疾人、特困人员等特殊人群的个人缴费部分仍免交，其中残疾人需持残联颁发的全国统一的残疾人证。

问：门诊看病报销如何规定？

答：1、在我市合作医疗定点的乡（镇）、街道卫生院就诊，其门诊费用（自费部分除外）应当场刷卡补助25%，其中中草药补助30%；2、在我市市属医疗机构门诊就诊，其门诊费用（自费部分除外）应当场刷卡补助20%，其中中草药补助25%；3、在市外定点医疗机构就诊的，住院前的急诊抢救医疗费用、留观医疗费用列入住院补助，其他普通病种门诊可报医疗费用超过2000元以上部分可享受年终一次性补助，补助标准为20%；4、市内外门诊年累计补助额最高为1000元。

特注：市内门、急诊补助应当场刷卡结报，过后不予补报。

问：指定病种包括哪些疾病？ 

答：指定病种包括再生障碍性贫血、恶性肿瘤、系统性红斑狼疮、慢性肾功能衰竭透析、精神病、器官移植后续治疗、血友病、肺结核等8种疾病。

问：在不同医疗机构住院补助标准有何区别？ 

答：在本市卫生院住院的可报医疗费用500元以上部分补助60%，在本市其他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可报医疗费用800元以上部分补助60%，在本市以外合作医疗定点医院住院的，可报医疗费用800元以上部分补助45%，在本市以外合作医疗非定点医院住院的（该医院为当地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可报医疗费用800元以上部分补助35%。年最高补助额为8万元。

问：0—14周岁的儿童参加合作医疗住院费用补助有何优惠政策？

答：0-14岁儿童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先天性房间隔缺损、先天性室间隔缺损、先天性动脉导管未闭、先天性肺动脉瓣狭窄6个病种，市内、市外住院可报费用800元以上均补助70%。年最高补助额为8万元。 

问：2011年孕产妇平产、剖宫产补助有何规定？

答：2011年孕产妇平产、剖宫产实行定额补助，平产500元／人，剖宫产1000元／人（不包括孕产妇住院分娩专项补助500元／人）。

问：什么是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我市有哪些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

答：定点医疗机构是指通过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或）卫生行政部门资格审定，并经市农医办确定为合作医疗参合人员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

我市市内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有：临安人民医院、於潜人民医院、昌化人民医院、昌北人民医院、市中医院、精神病防治所、昌化骨伤科医院、市妇幼保健所、市疾控门诊部、市计划生育指导站、临安骨伤科医院、联谊门诊部、临安水涛庄中医医院、临安市中医院第二门诊部；各建制乡（镇）卫生院；太湖源镇卫生院杨岭、东天目、临目分院、於潜镇卫生院绍鲁分院、堰口分院，市中医院藻溪分院横塘医疗点、太阳镇卫生院景村、双庙分院、潜川镇卫生院紫水、马山分院，清凉峰镇卫生院顺溪、洲头分院，河桥镇卫生院石瑞分院，湍口镇卫生院洪岭分院，大峡谷镇卫生院鱼跳、上溪分院，昌北人民医院仁里、呼日分院、板桥上田卫生服务站、锦城锦桥卫生服务站、高虹长青、石门、高乐卫生服务站、马啸路口卫生服务站、龙岗新溪卫生服务站、顺溪卫生服务站、清凉峰株柳卫生服务站。

临安市范围外杭州市城区为：浙一医院、浙二医院、浙江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浙江省中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浙江省妇保院、浙江省儿童医院、浙江省新华医院、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浙江省绿城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117医院、杭州市一、市二、市三、市四、市六、市七人民医院、杭州市红会医院、杭州市中医院、杭州市整形医院、笕桥医院（杭州烧伤专科医院）、富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富阳市中医骨伤科医院、富阳市新登骨伤科医院、桐庐县分水人民医院、宁国市中西医骨伤专科医院仙霞分院。省外限上海、北京城区三级以上医院。

市外非定点医院是未列入我市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但为当地医保定点的非营利性医院。

问：哪些医疗费用不列入补助范围？

    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办法参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规定，以下费用不列入合作医疗补助范围：

1、家庭病床、美容、整容、矫形手术、镶牙、口腔正畸、陪客费、验光配镜、义齿、义肢、义眼、助听器、人工耳蜗、健康体检、救护车费等。

2、交通事故、自杀、自残、工伤、医疗事故、犬伤、性病、预防接种、打架斗殴、酗酒及故意伤害事故所用的医疗费。

3、违反计划生育的一切费用。

4、有挂名不住院或冒名顶替住院等欺诈行为的。

5、自购药品的（包括在医保定点药店购买药品）。

6、治疗性功能障碍及不孕、不育的医疗费。

7、应当由赔偿责任者支付的。

8、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不予支付的药品及治疗费用。

问：合作医疗能中途参加吗？缴费时间有何规定？

答：1、新生儿、退伍军人凭相关有效证件在出生、退伍两个月内可中途参加，缴一年的费用，享受当年的合作医疗政策。

2、其他人员不能中途参加。

3、合作医疗缴费时间约为每年的11至12月中旬，缴费后方可享受下一年的合作医疗补助。逾期不予补办。

问：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员在就医时应注意什么？

答：1、应确认自己所在的诊治医院是否为合作医疗定点医院。2、应携带“临安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疗卡”和“身份证”。3、应了解自己的用药是否属于合作医疗规定的报销范围。4、在市外就诊出院时应向医院索要门诊病历、费用和药品汇总清单及住院发票，以便能及时得到补助。

问：合作医疗基金管如何接受监督?

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管理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建立专用帐户，实行专款专用，采取封闭式运行，并接受审计、财政、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每季度由村委会在村务公开栏公布本村合作医疗结报信息，接受群众监督。市农医办电话：63746115。
问：合作医疗个人信息是否可以上网查询？

答：登陆网页http://www.lawsj.gov.cn左上角合作医疗查询窗口，输入账号（即合作医疗卡号）和参合者姓名，点击查询即可查询个人相关信息。

问：合作医疗手工结报的补助款需多久才能拿到？

答：乡镇农医办工作人员将结报单送到市农医办后一个月以内可拿到补助款，但外伤病人需时间久些（因外伤病人需核实，符合报销范围方可补助）。
问：办理手工结报补助手续需要递交哪些材料？

答：1、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卡、病历记录资料、住院发票、费用汇总清单、本人身份证明（外伤病人需提供由村委会或相关单位出具的有关证明，生育者需提供准生证复印件）送至当地乡（镇）、街道农医办。享受合作医疗补助手工结报的发票一律使用原件，复印件及遗失证明不予受理。

2、如你参加了其他商业保险要报销，请将费用清单及出院记录复印备用，市农医办受理报销后只提供发票复印件及报销回单复印件，其余单据将留存，不再返回。
问：《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卡》遗失后怎么办？

答:如不慎遗失，凭身份证或有效证件到市农医办补卡。

问：合作医疗补助、困难家庭医疗救助有何时间规定吗？

答：本年度的合作医疗补助、困难家庭医疗救助资料应在下一年的3月31日前递交乡镇农医办，逾期视为自动放弃，不予办理。

《临安市困难家庭医疗救助办法》政策问答

     问：哪些对象可以享受医疗救助？

   答：因病住院治疗致生活困难的以下对象：

   第一类：

1、 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后的农村低保和五保对象。

2、 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城镇低保对象、城镇“三无”对象及城镇特困家庭；

3、 经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后（农村）和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因病致生活困难的低保边缘家庭中的残疾人和精神病患者。

第二类：合作医疗规定的指定病种（8种）。

第三类：非指定病种对象。

特注：未参加合作医疗者不能享受困难家庭医疗救助。

问：各救助对象的救助起付线及分段救助标准？

答：第一类救助对象（低保户、五保户）的自负医疗费用（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及其他补助后的医疗费用）实行“0”起救助，在临安市内各定点医院住院的医疗费用可凭“合作医疗卡”直接刷卡享受补助及救助；

1、0—10000元部分救助20%；

2、10001--20000元部分救助25%；

3、20001--30000元部分救助30%；

4、30001—50000元部分救助35%；

5、50001元以上部分救助40%；

第二类救助对象（患指定病种的人员）的自负医疗费用（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及其他补助后的住院医疗费用）10000元以上部分实行救助：

1、10001--20000元部分救助20%；

2、20001--30000元部分救助25%；

3、30001—50000元部分救助30%；

4、50001元以上部分救助35%；

第三类救助对象的自负住院医疗费用（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及其他补助后的住院医疗费用）30000元以上部分实行救助：

1、30001—40000元部分救助20%；

2、40001—50000元部分救助25%；

3、50001—60000元部分救助30%；

4、60001元以上部分救助35%；

  以上三类救助对象中，第三类救助对象的门诊费用不予救助。

问：如何办理医疗救助申请？

答：符合救助条件的救助对象，应向所在的乡（镇）、街道的劳管站或合作医疗办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

1、医疗救助申请表；

2、身份证或户口簿及合作医疗卡复印件；

3、出院记录或出院病历复印件； 

4、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刷卡后的原始发票、《补助审批表》的第三联患者回单原件和其他赔偿、补助证明。

5、低、五保户证、特困证复印件。

问：年度累计最高医疗救助金额是多少？

答：年度累计最高医疗救助金额为5万元。

                                  临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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